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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2009年中消协年主题“消费与发展”

—青浦区消保委开展消费维权诚信单位评选活动方案

（试 行）
申请人：                                  现场评审日期  2010.           

	
	主 要 内 容
	分 值 （分）
	得分
	备 注

	第一部分
	在本区内注册登记已满5年。在经营活动中讲诚实、守信用，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为消费者提供质价相符的商品和服务。申请人在同类行业中取得较好经济效益且在消费者心目中具有较高市场声誉。
	5
	
	

	第二部分
	建有较为健全的质量管理制度，售后服务制度，公示质量投诉电话，设有相关部门和具体人员及时认真地处理消费者的投诉，并建立投诉处理的电子（书面）台帐。
	20
	
	

	第三部分
	投诉办结率达100%，成功率、满意率分别应在95%、 90%以上。并能及时、正确地做好数据统计及分析工作。
	30
	
	

	第四部分
	积极参与、配合区消保委及委员单位组织的质量监督、商品检查活动、法律法规宣传、消保业务培训等活动；并能积极、主动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
	15
	
	

	第五部分
	近3年内，无严重违法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记录；无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或被新闻媒体曝光的事例；无其他被社会关注的重大的不良行为。
	10
	
	

	第六部分
	其他：牌匾标识规范、文明礼仪、店容店貌、商品陈列等内容。
	5
	
	

	第七部分
	消费者评述
	15
	
	

	其他
	


评审组负责人                            电话                      

申报人负责人                            电话                      

说明：1、粗体字体为评比的关键词，是少得分的主要内容。
      2、不当场予以打分，先指出存在问题。以统一扣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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